[bookmark: _GoBack]天津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０日天津市人民政府第５１次常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６号公布  自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１日起施行  根据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０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２０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５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机动车停车管理，规范停车秩序，提升停车服务水平，保障城市道路安全畅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机动车停车场的规划、建设、使用、经营和管理活动以及道路停车泊位的使用、经营、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停车场，是指供机动车停放的场所，包括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公共停车场是指主要供社会车辆停放的场所；专用停车场是指主要供本单位、本居住区车辆或者危险化学品运输等专用车辆停放的场所；临时停车场是指利用闲置空地临时停车的场所。
    本办法所称道路停车泊位，是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施划，并规定一定使用时间，占用道路停放机动车辆的场所。
    第四条 机动车停车场和道路停车泊位的管理，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确保交通安全畅通的原则。
    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监督检查。
    发展改革、规划、建设、公安交管、市场监管、市容园林、国土房管、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区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动车停车场和道路停车泊位实施属地管理，履行下列具体职责： 
    （一）根据公共停车场专业规划组织建设公共停车场； 
    （二）组织道路停车泊位和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临时停车场经营权招标或者拍卖； 
    （三）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停车泊位是否收费，以及道路停车泊位和机动车停车场的收费区域类别； 
    （四）掌握本行政区域内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场情况，制定并落实专用停车场和有停车条件的单位向社会开放的鼓励措施与办法； 
    （五）针对本行政区域内停车问题突出的区域，研究制定专项方案并组织实施； 
    （六）督促本区县相关管理部门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区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做好本辖区内的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
    第七条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鼓励有专用停车场和停车条件的单位向社会开放停车场地。
    鼓励和推广应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管理机动车停车场。
    第八条 公共停车场的设置应当符合公共停车场专业规划。
    公共停车场专业规划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进行编制，并根据本市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公共停车场专业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区县人民政府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区县人民政府定期将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停车场年度建设计划报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市公共停车场建设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九条 公共停车场专业规划确定的停车场用地，其土地供应方式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条 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机动车停车场的设置标准和设计规范。
    新建的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大（中）型建筑等，应当按照机动车停车场的建设标准规范配建停车场。不按照标准或者不符合相关设计规范配建停车场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审批。
    已建成的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大（中）型建筑停车泊位不足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机动车停车场的建设标准规范及时改建或者扩建。
    与主体工程同步配建、改建或者扩建的机动车停车场，应当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修建地下停车场应当兼顾人民防空的需要。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结合本市机动车发展情况，及时编制或者修订本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的相关规范和标准。
    第十一条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征求市容园林、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可以施划道路停车泊位，并规定道路停车泊位的使用时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施划的道路停车泊位应当向社会公开，道路停车泊位的使用时间应当明示。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施划道路停车泊位应当严格实行总量控制。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市容园林、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市道路停车泊位状况每年评估一次，根据城市发展状况，适时增减道路停车泊位，并向社会公开。
    施划道路停车泊位应当符合国家和我市的相关规定、技术要求和标准。
    第十二条 增加施划道路停车泊位，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市容园林、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区县人民政府举行听证或者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临时撤除道路停车泊位： 
    （一）遇有紧急情况或者道路交通状况发生变化，道路停车已经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的； 
    （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其他公益项目建设需要临时撤除的。
    道路停车泊位经营者应当服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临时撤除道路停车泊位的决定。
    第十四条 已建成的机动车停车场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施划或者撤除道路停车泊位，不得在停车泊位内设置障碍阻止停车。
    第十五条 居住区规划用于停放机动车的停车泊位、停车库，应当满足本居住区内业主的停车需求，不得闲置。
    公共建筑、商业街区配建的公共停车场应当全天向社会开放。
    第十六条 本市建立统一的机动车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对停车泊位进行编号，对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并实时公布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的分布位置、使用状况、泊位数量等情况。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机动车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建设区域停车引导设施，并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
    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向社会开放并收费的，应当将配建的停车引导系统接入所在区域停车引导设施，但专用停车场向社会开放的除外。
    第十七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客流量较大的机场、车站、港口、商业街区、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划定客运出租汽车候客停靠区域，向全行业开放，供客运出租汽车免费停靠候客。在有条件的道路上划定客运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客运出租汽车在候客停靠区域内停靠，不得向停靠的客运出租汽车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八条 道路停车泊位和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应当通过经营权招标或者拍卖确定经营者。招标或者拍卖由区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收入全额上缴区县财政，专项用于公共停车场的建设、道路停车泊位占用道路的日常维护和修缮、停车智能化建设，不得挪作他用，并定期向社会公开。
    其他单位和个人投资的公共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可以由投资者经营，也可以通过委托、租赁、招标等形式确定经营者。
    第十九条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与道路停车泊位和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临时停车场的经营者签订协议。协议应当包括双方权利义务、期限、终止协议的情形等内容。
    道路停车泊位和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临时停车场的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区县人民政府终止协议： 
    （一）多次发生服务质量纠纷，影响恶劣的； 
    （二）未按原承诺标准提供服务的； 
    （三）未按期足额缴纳经营权招标或者拍卖费用的； 
    （四）擅自转租转包、挂靠经营的； 
    （五）实施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 
    （六）拒不配合道路设施维护及掘路修复施工的； 
    （七）双方约定的其他可以终止协议的行为；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的经营者应当自开放、停止开放之日起15日内，将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的地理位置、泊位数量等情况，书面报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 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应当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1999）、《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GA/T761-2008）国家标准。
    有条件的公共停车场应当依据《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2001）为残疾人设置专用停车位。
    第二十二条 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场的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布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 
    （二）制定停放车辆、安全防范、消防等管理制度； 
    （三）配置完备的照明、计时收费设备，保证停车设施正常运行； 
    （四）指挥车辆有序进出和停放； 
    （五）按照市发展改革部门核准的价格收费，使用专用发票； 
    （六）工作人员佩戴服务牌证； 
    （七）不得在机动车停车场内从事影响车辆安全停放的经营活动； 
    （八）达到环境卫生质量标准，管理亭周边不得乱堆乱放，保证干净整洁，并应当配合环卫清扫和园林养护作业。
    道路停车泊位的经营者应当遵守前款第（一）、（五）、（六）、（七）、（八）项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人在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服从管理人员指挥，在指定停车泊位停车，关闭电路，做好驻车制动，锁好车门； 
    （二）不得损坏停车设施、设备； 
    （三）不得装载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四）按规定缴纳停车费用； 
    （五）不得在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试车、乱扔垃圾。
    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工作人员未按规定的标准收费、未佩戴服务牌证、不使用专用发票的，停放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可以拒付停车费。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应当区别不同区域、不同停车时间，并按照中心城区停车收费高于边缘城区停车收费、同一区域道路停车泊位收费高于机动车停车场停车收费的原则，确定停车收费标准。停车收费标准由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研究制定。
    第二十五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擅自施划或撤除道路停车泊位或者在道路停车泊位内设置障碍阻止停车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按每一泊位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居住区规划用于停放机动车的停车泊位、停车库闲置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对每一闲置泊位处1000元以下罚款。
    （三）公共建筑、商业街区配建的公共停车场未全天向社会开放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四）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场不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国家标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五）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场的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六）、（七）、（八）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六）道路停车泊位的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六）、（七）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七）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的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将有关情况书面报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时向社会公布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罚款。
    （八）私自在道路上设置地桩、地锁等障碍物阻碍机动车停放和通行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迅速恢复交通，并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已建成的机动车停车场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对机动车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实施管理的相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5年5月21日起施行。天津市人民政府2010年1月14日公布的《天津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2010年市人民政府令第25号）同时废止。


